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同庆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长盛同庆基金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长盛同庆基金持有人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现场方式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盛同庆可分

离交易股票型基金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相关表决结果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结果的公告》。

根据《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列

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经本基金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１０

，

０００

公证费

３

，

５００

合计

１３

，

５００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发了 《关于核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５４９

号）， 同意长盛同庆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

效。决议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方法》和《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规定，同意按照《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对

长盛同庆基金实施转型。

同时，为实施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方案，同意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长盛同庆基金转型的有关具体事宜，

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对《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必要的修

改和补充。”

三、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方案实施情况

１．

关于长盛同庆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基金托

管人中国建设银行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盛同

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修订为 《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并已报中国证监会审核。长盛同庆基金封闭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到期，自封闭期到期之日次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和《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生效，《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和《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失效。

此外，基金管理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拟

定了《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已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并将于长盛同庆基金封闭

期到期之前公告。

２．

关于同庆

Ａ

、同庆

Ｂ

终止上市交易

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同庆

Ａ

、同庆

Ｂ

复牌。复牌后，基金管理人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的

有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同庆

Ａ

、同庆

Ｂ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终止上市（

５

月

１２

日、

５

月

１３

日为周六、周日，深

圳证券交易所休市）。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基金终止上市后，基金管理人将发布《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之同庆

Ａ

、同庆

Ｂ

终止上市的公告》。

３．

关于长盛同庆基金封闭期到期转换和赎回限定期内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长盛同庆基金封闭期到期后，基金管理人开始办理同庆

Ａ

和同庆

Ｂ

的封闭期到期转换，同庆

Ａ

和同庆

Ｂ

将按

照各自份额的净值转换成长盛同庆份额。封闭期转换完成后，转型后的长盛同庆基金进入

５

个工作日的赎回限

定期。赎回限定期内，持有人可以办理长盛同庆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届时请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４．

关于转型后的长盛同庆基金分级运作期内份额的分级

赎回限定期结束后，转型后的长盛同庆基金进入分级运作期。分级运作期起始后，在完成长盛同庆份额净

值折算为

１．０００

元后，场内长盛同庆份额将按照

４

：

６

的比例分拆成同庆

Ａ

份额和同庆

Ｂ

份额。分级运作期内，基金

管理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同庆

Ａ

份额和同庆

Ｂ

份额的上市交易，并开放长盛同庆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以及场内长盛同庆份额与同庆

Ａ

份额、同庆

Ｂ

份额的配对转换业务。具体的业务办理时间请见基金管理人发布

的相关公告。

四、 备查文件

１．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一：《关于长盛同庆可

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附件二：《授权委托书》，附件三：《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２．

《关于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３．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４９

号）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１６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周三）上午九时；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环城东路

１２３

弄

１

号一楼报告厅；

（三）会议投票方式：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淑文女士。

二、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８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９．６８％

。

公司现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７

人；现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

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９１

，

２２８

，

３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０１

，

９５６

，

９６１ ９９．９８８２ ０ ０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８

是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融资

额度的议案关于修订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为上海通用广电工

程有限公司及上海澳通

韦尔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关于修订《上海广电电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３

关于修订《上海广电电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４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

实施细则

１０１

，

９６８

，

９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注：议案

８

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蔡志刚、蔡仁贵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周若婷律师、邵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

上接

D6

版

)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存货）

／

流动负债

３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１００％

４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利息费用

＋

资本化利息）

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６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净额

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三）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

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公司报告期内的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期间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６．３２ ０．１５ ０．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３．５２ ０．０８ 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３ ０．１２ ０．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５．６１ ０．１３ ０．１３

２００９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４ ０．０４ ０．０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０．６９ －０．０２ －０．０２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一、偿债计划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

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０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和本金支付工作根据登记

机构和有关机构的规定办理。

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说明。

二、偿债资金来源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本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０８

，

０４６．６４

万元、

１１４

，

７９６．３９

万元和

１０９

，

８１１．５６

万元，毛利分别为

２１

，

９７７．１５

万

元、

３５

，

０７９．１３

万元和

３２

，

１８２．９５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６０３．７０

万元、

８

，

２４９．０９

万元

和

１０

，

１７４．２５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２１

，

２７９．５３

万元、

２６

，

８２２．９２

万元和

４０

，

９３７．２４

万元。报

告期内，公司盈利状况良好且持续增长，经营活动可产生充裕的现金净流入，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了充足

的资金来源。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经营性现金流也将继续

保持较为充裕的水平，从而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三、应急偿债方案

（一）变现流动资产

公司报告期内实行稳健的财务政策，资产流动性良好，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通过变现流动资产作为偿债

资金来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的流动资产分别为

１２６

，

２４３．２１

万元、

１５３

，

３３９．８３

万元和

１５６

，

７０６．９３

万元，同期

存货分别为

２６

，

１５３．６４

万元、

２５

，

００６．７３

万元和

２２

，

７９６．９９

万元，存货占流动资产比例较低，变现流动资产筹集

偿债资金具有一定可行性。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流动资产规模有望增加，从而提高偿债能力。

（二）使用其他融资渠道

公司作为国内功率半导体行业的大型企业，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拥有较高的信用

等级和通畅的融资渠道。

在直接融资方面， 公司

２００７

年获准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约

３．９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拟申请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６６

，

９２９

万元，直接融资渠道较为畅通。

在间接融资方面，公司与国内多家大型金融机构保持着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目前已获得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银行的授信额度合计

１７０

，

１００

万元。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使用授信额度

７９

，

６６７．９７

万元，未使用授信额度

９０

，

４３２．０３

万元，并且公司能按时

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贷款偿还率和利息偿付率均为

１００％

，不存在逾期或未偿还的债务。

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在本期债券兑付时遭遇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或者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

获得足够资金，公司完全可以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及时通过其他融

资渠道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

（三）处置抵押资产

根据本期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公司为本期债券的偿付依法以自有资产设定抵押担保。如果由于

意外情况在本期债券兑付时遭遇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 或者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

金，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的有关担保安排，通过处置抵押资产，保证将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划入证券登记机构或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的账户。

四、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

包括设定抵押担保、切实做到专款专用、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严格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承诺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设定抵押担保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抵押担保形式，公司将其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及房屋建筑物依法设定抵押，以保障

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如期偿付。抵押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４９

，

１０２．１４

万元，是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３．２

亿元的

１．５３

倍。

（二）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公司将严格依照股东大会决议及本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金投向，确保专款专用，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

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顺畅运作，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三）聘请受托管理人

公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要求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聘任保荐机构担任本期公司债

券的受托管理人，并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债券存续期间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经营、财务和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

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

报送公司承诺履行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

时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四）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要求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

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作出了合理的

制度安排。

（五）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将指定专人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

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和本金偿

付日之前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专门成立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使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

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公司在发生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重大事项时，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１

、预计到期难以偿付利息或本金；

２

、订立可能对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合同及其他重要合同；

３

、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

４

、发生重大仲裁、诉讼；

５

、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

６

、拟进行重大债务重组；

７

、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８

、债券被暂停交易；

９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公司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预计不能

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非常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负责人不得调离。

五、违约责任及解决措施

公司保证按照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及兑付

本期债券本金。当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和

／

或逾期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

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进行追索。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进行追索。

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本公司

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公司将根据逾期天

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５０％

。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以及鹏元资信的《证券跟踪评级制度》，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将在本期

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被评对象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届时，本公司需向鹏元资信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及相关资料，鹏元资信将

依据本公司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被评对象的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时，本公司应及时告知鹏元资信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鹏元资信亦将持续关注与本公司有

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鹏元资信将依据该重大事项或重大变化对被评对象信

用状况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如本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所需相关资料以及情况，鹏元资信有权根据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并

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公司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以及情况。

定期与不定期跟踪评级启动后，鹏元资信将按照成立跟踪评级项目组、对公司进行电话访谈和实地调

查、评级分析、评审会评议、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公布跟踪评级结果的程序进行。在评级过程中，鹏元资信亦

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鹏元资信将及时在其公司网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 并同时报送发行人及相关监管部

门，由发行人及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上公告。

第八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抵押担保形式， 发行人以其自身合法拥有的分别位于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高

新区长江街

１００

号以及昌邑区吉林大街江城化工总厂的部分土地及其地上房屋建筑物作为抵押资产设置抵

押，为其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提供抵押担保。因此，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即为担保人。

一、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担保人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现持有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

）。根据其记载，担保人住所为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法定代表人为夏

增文；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６７

，

８０８

万元。

担保人的经营范围为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电力电子产品、汽车电子产品、自动化仪表、电子元

件、应用软件的设计、开发、制造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氢气、氧

气、压缩空气、氮气生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日）。

二、担保人的财务状况

根据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沪众会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７７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３

，

２４６

，

７８４

，

４３３．３９

元，合并净资产（含少数股东权益）为

１

，

６７１

，

４３２

，

１７０．４３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９８

，

１１５

，

６３９．１６

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０１

，

７４２

，

４９７．８７

元。

三、担保人借款及偿还情况

根据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沪众会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７７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担保人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５２

，

３２５．００

万元，长期借款余额为

４６０．００

万元。

担保人目前已获得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银

行的授信额度合计

１７０

，

１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担保人已使用授信额度

７９

，

６６７．９７

万元，未使用授信

额度

９０

，

４３２．０３

万元，并且担保人最近三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均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贷款偿还

率和利息偿付率均为

１００％

，不存在逾期或未偿还的债务。

四、担保人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的信誉状况

担保人最近三年与主要客户所发生的业务往来，均严格按照合同

／

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当事各方之间

的信用较好，未发生重大的纠纷及严重违约情况。

五、资信评级机构评级情况

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担保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信用等级表明

债券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并由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不

超过

３．２

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六、抵押资产情况

（一）抵押资产概况

发行人用于设定抵押担保的土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包括：位于国家级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邻

松花江、 西临邓小平广场的深圳街

９９

号的

３

宗土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 位于国家级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紧靠吉林医药学院、北临北华大学南校区、南邻松花江、西临北华大学师范分院的长江街

１００

号的

１

宗土

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位于吉林市城市主干道吉林大街，东临吉林火车站的江城化工总厂北综合楼的

１

宗土

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

上述抵押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均为发行人出让取得，地上房屋建筑物均为自建或购置等合法方式取得。

发行人已获得所有拟抵押资产的权属证书，并出具了《关于抵押资产及抵押登记的承诺函》，确认发行人是

抵押资产的完全、有效、合法的所有者，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冻结或已被设置抵押担保等财产

权利被限制的情形。

发行人律师和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用作抵押的土地及其地上房屋建筑物均为发行人合法拥

有，发行人对抵押资产拥有完全产权，抵押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或已被设置抵押担保等权利被限制的情

形，亦不存在权属争议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之不得设定抵押权的障碍及可能影响抵押权设定或实现的其他

情形。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抵押物名称 权证编号

建成

／

取

得时间

建筑面积

／

土

地使用权面

积（

ｍ２

）

土地使用

权来源及

用途

土地使用

权终止期

限

账面价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增值额

（万元）

一、长江街

１００

号房地产

１００

号小黄楼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５

号

１９９０

年

１

，

４５７．５０

——— ———

１１７．５１ １４６．９２ ２９．４０

１００

号综合楼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４

号

１９９５

年

７

，

２００．００

——— ———

１

，

８９８．０４ ２

，

０３０．４０ １３２．３６

１００

号芯片一

部厂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７

号

１９８７

年

３

，

９８３．８６

——— ———

１

，

４０４．３８ ２

，

５８５．５３ １

，

１８１．１５

１００

号五车间

厂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８

号

１９９１

年

３

，

５７６．０２

——— ———

１

，

４３５．８３ ２

，

０９８．４１ ６６２．５８

１００

号动力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７

号

１９８７

年

１

，

７８５．００

——— ———

２８２．１３ ３５８．３４ ７６．２１

１００

号锅炉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９

号

１９８７

年

９９８．８４

——— ———

９７．２１ １３０．７５ ３３．５４

１００

号污水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９

号

１９８７

年

６６２．４０

——— ———

４１．４４ ６４．８５ ２３．４１

１００

号加压泵

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０

号

１９８７

年

１６１．０５

——— ———

２７．１５ ３３．１９ ６．０４

车库长江街

１００

号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８０

号

１９９２

年

７３３．００

——— ———

８３．１７ ７０．５１ －１２．６６

１００

号厂区

７＃

化学品库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５

号

１９８７

年

１５６．７５

——— ———

１１．８５ ７．６２ －４．２４

１００

号收发室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４

号

／

吉 林市

房 权 证 高 字 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６

号

１９８７

年

１８０．００

——— ———

２２．８７ １２．６７ －１０．２０

１００

号车库甲

小车库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６

号

１９９０

年

１８３．００

——— ———

９．５３ １５．１５ ５．６２

１００

号土地使

用权

吉 市 国 用 （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４３１３

号

２００３

年

５１

，

８１８．９７

出让

／

工业

２０４９／０９／２０ １

，

３８３．１６ ４

，

５２３．８０ ３

，

１４０．６４

二、深圳街

９９

号房地产

９９

号八车间

厂房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４７０７

号

１９９９

年

１４

，

１８１．２３

——— ———

９

，

２１７．６８ １４

，

５８０．５７ ５

，

３６２．８９

９９

号气体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３

号

１９９９

年

２

，

６２６．１２

——— ———

５７０．１９ ７６０．５２ １９０．３３

麦吉柯房屋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４７０８

号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

４３０．６８

——— ———

６

，

５２３．１６ １３

，

２２１．６６ ６

，

６９８．５０

９９

号氮气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２８３

号

２００９

年

７３３．４３

——— ———

６３４．８８ ４７２．９５ －１６１．９４

９９

号氢气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２８６

号

２００９

年

８２２．８０

——— ———

１７０．００ １５９．６６ －１０．３５

９９

号土地（麦

吉柯）

吉 市 国 用 （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４３１４

号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

６０９．３１

出让

／

工业

２０５３／０３／０６ ２５４．３１ １

，

１９１．４３ ９３７．１２

９９

号土地（气

体站、 氮气

站、氢气站）

吉 市 国 用 （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４４７６

号

２００３

年

２１

，

７１６．２２

出让

／

工业

２０５３／０３／０６ ５２０．５４ ２

，

４３８．７３ １

，

９１８．１９

９９

号土地（八

车间）

吉 市 国 用 （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１４８３

号

２００３

年

２０

，

６１６．５５

出让

／

工业

２０５３／０３／０６ ４９４．１８ ２

，

３１５．２４ １

，

８２１．０６

三、吉林大街江城化工总厂房地产

江城化工总

厂北综合楼

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４

号

１９９５

年

９５１．１４

——— ———

４０４．６４ １

，

８８３．２６ １

，

４７８．６１

北综合楼土地

吉 市 国 用 （

2010

） 第

220202007385

号

2009

年

203.18

出 让

/

其 他

商服用地

2045/05/08

合 计

２５

，

６０３．８６ ４９

，

１０２．１４ ２３

，

４９８．２９

（二）抵押资产评估结论

为确定发行人拟抵押资产的价值，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

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对拟抵押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出具了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９

号

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依据上

述《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发行人拟抵押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５

，

６０３．８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９

，

１０２．１４

万元，评

估增值

２３

，

４９８．２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２％

，抵押资产账面价值为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３．２

亿元的

０．８０

倍，评估价

值为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３．２

亿元的

１．５３

倍。

（三）抵押担保范围和抵押权的效力

１

、抵押担保范围

（

１

）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亿元）及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本期公司

债券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

费、房地产过户税费、代理费）等。

（

２

）抵押权人除为行使或实现《抵押担保合同》项下的抵押权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可列入抵押担保范围

规定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外，其对抵押人已经发生的（若有）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债权、索赔权或请求

权均不在抵押担保的范围之内。

２

、抵押权的效力

（

１

）《抵押担保合同》项下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资产的从物、从权利、代位权、附合物。

（

２

）发行人未按照本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偿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或本金，致使抵押资产被人民法

院依法查封或冻结的， 自查封或冻结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等抵押资产的天然孳息和

／

或法定孳息。前

述规定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第九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

第十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的具体安排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公司申请发行不超过

３．２

亿元公司债

券。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发行人拥有从芯片设计、研发、制造、封装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产品种类丰富，需要持有大量货币资金

用于原材料采购、新产品开发及其他日常经营活动。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不

断增加，有必要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中长期资金，具体说明如下：

１

、近年来随着中国功率半导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公司紧紧围绕“市场结构调整、客户结构调整、产品结

构调整”的发展思路，积极拓展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强大客户开发，加快新产品推广，产品种类及销售规

模逐步扩大，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０８

，

０４６．６４

万元、

１１４

，

７９６．３９

万元和

１０９

，

８１１．５６

万元。未来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２

、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分产品成立了专门的产品研发团队，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和

创新的方式，加快

ＩＧＢＴ

、

ＦＲＤ

、

ＶＤＭＯＳ

等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研发进度，未来将在产品系列化、应用领域多

样化、 生产工艺精细化等方面进行深度研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 公司每年研发投入分别为

５

，

６４４．９１

万元、

５

，

３７４．８０

万元和

６

，

６３０．００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５．３８％

、

４．７３％

和

６．１０％

。公司将以“生产一代、研发

一代、储备一代”的前瞻性眼光，持续跟踪行业发展趋势，不断增强产品研发能力，这进一步增加了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

３

、公司近年来为推进

ＶＤＭＯＳ

、

ＩＧＢＴ

等高端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发展，于

２００８

年投资建设了

６

英寸新型功

率半导体器件生产线项目。 为进一步扩大高端功率半导体器件的产能以及增强对核心原材料的控制能力，

公司拟利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六英寸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扩产项目”和“电力电子器件外

延生产线项目”。未来随着上述项目的正式建成投产，相应的营运资金也随之增加。

４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接近

５０％

，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超过

８５％

，资产与负债

在期限结构上存在一定的不匹配风险。尽管公司具有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但随着公司业务不断拓展，特别

是进行项目投资需要配套相应的铺底流动资金和营运流动资金，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短期资金周转压

力，有必要调整公司负债结构，拓宽中长期资金的融资渠道。

综上，公司快速增长的经营规模、研发投入、投资规模以及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公司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有必要通过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数据为基准，假设本期债券将

３．２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发行完

成且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将由发行前的

４８．５２％

增加至

５３．１４％

，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将由发行前的

９６．４０％

降低至

８０．１２％

。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短期债务比例将有所下降，公司债务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二）提升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数据为基准，假设本期债券将

３．２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发行完

成且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后，公司合并报表流动比率由发行前的

１．０３

倍提升至

１．２４

倍，速动

比率由发行前的

０．８８

倍提升至

１．０９

倍。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将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流动资产对于流动负债的覆盖能

力有较大幅度提升，短期偿债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三）提高公司运营的稳定性，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期，资金需求量大，如仅依靠银行进行债权融资将使公司的资金来源较大程度受

到金融政策、信贷政策变化的影响，增加了公司运营的不确定性。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可获得中长期的稳定

的经营资金，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将大大降低信贷政策变化给公司资金来源带来的不

确定性，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期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付

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一、公司最近三年对外担保情况

除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和其他主体提供担保情况，也不存在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的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夏增文

联系人： 韩毅

电话：

０４３２－６４６７８４１１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４６６５８１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丁之锁

项目主办人： 刘奇霖、王登陆

项目组其他成员： 李厚啟、张贺、冀丛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７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４０

三、担保人

名称：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夏增文

联系人： 韩毅

电话：

０４３２－６４６７８４１１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４６６５８１２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６

号万通中心

Ｂ

座

１７０２

室

负责人： 杨占武

经办律师： 赵轩、刘志忠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７０５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０７１５００

五、审计机构

名称：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延安东路

５５０

号海洋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 孙勇

经办会计师： 傅林生、陆士敏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５２５５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５２５５６６

六、评估机构

名称：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４９

号一层

１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 曹宇

经办评估师： 许彩丽、曹宇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９３３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９１１

七、信评级机构

名称：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 刘思源

经办分析师： 刘洪芳、李飞宾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１６００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本期债券供投资者查阅的有关备查文件如下：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与审计报告；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三）法律意见书；

（四）资信评级报告；

（五）资产评估报告；

（六）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七）抵押担保合同；

（八）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投资者可至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处查阅上市公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或访问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期债券上市公告书。

发行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上市推荐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6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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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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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 九龙电力 编号 临

2012－17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拟与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签订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1

机组烟气脱硫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

机组烟气脱硫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

山发电有限公司

#1

机组烟气脱硝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

机组烟气脱硝改造项目总承

包合同。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上述合同，有利于提高该公司在脱硫、脱硝市场份

额和经济效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提高脱硫、脱硝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拟与江苏阚山发

电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1

机组烟气脱硫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

机组烟气脱硫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1

机组烟气脱硝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

发电有限公司

#2

机组烟气脱硝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

由于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二、关联方介绍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6

月

8

日，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丁鸣东。注册地址：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经营范围：火力发

电厂开发与建设，电力生产经营和销售，电力技术服务及电力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销售和服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提高在脱硫、脱硝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与江苏阚山发

电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1

机组烟气脱硫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

机组烟气脱硫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1

机组烟气脱硝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

发电有限公司

#2

机组烟气脱硝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2477.1273

万元、

3942.1595

万元、

5431.8675

万元、

6485.2636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

司

#1

机组烟气脱硫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

机组烟气脱硫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

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1

机组烟气脱硝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

机组烟气脱硝改造项目总

承包合同。脱硫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价格包括：设计、合同设备、土建、安装、运输、保管、调试、实验、技术服务、

人员培训、技术资料等费用；脱硝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范围为：设计、设备制造、设备及材料供货、运输、仓储、

地基处理、建筑安装施工、调试、技术服务和人员培训、实验、整套系统的性能保证和售后服务等。合同价格在

参照同类型机组和项目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确定。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事项系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提高该公司在脱硫、脱硝市场份额和经

济效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宋纪生、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涉及议案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8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资产事宜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证监

许可〔

2012

〕

530

号文《关于核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发行

8,874,000

股

股份、向常州市泓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595,080

股股份、向朱弘发行

522,000

股股份、向朱明发行

73,

080

股股份、向朱峰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金源苏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周叙元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胡金

花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周康直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范沛菁发行

62,640

股股份。

上述中国证监会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事项， 实施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事项，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9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在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http:// ecp.sgcc.com.cn

）公告了

"

国家

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110

（

66

）

kv

电力电缆

2012

年第二批招标活动中标公告

"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中标

5

个包，电缆中标总数量

59.917

公里

;

在

"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220kv

电缆及附件

2012

年第二批招标活动中标公告

"

，中标

4

个包，电缆中标总数量

61.405

公里；在

"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

目

110

（

66

）

kv

电缆附件

2012

年第二批招标活动中标公告

"

中，公司中标

6

个包，电缆附件中标总数量

621

套；

在

"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110

（

66

）

kv

导地线

2012

年第二批招标活动中标公告

"

中，公司中标

4

个包，导

地线中标总数量

1731.08

吨；在

"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220kv

导地线

2012

年第二批招标活动中标公告

"

中，公司中标

3

个包，导地线中标总数量

2965.991

吨；在

"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500kv

导地线

2012

年第

二批招标活动中标公告

"

中，公司中标

2

个包，导地线中标总数量

1973.39

吨。中标总金额约

2.6

亿元。

现将相关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2012

年第二批招标活动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

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根据公示的内容，本次招标的

110KV

电缆总数量为

835.923

公里，公司中标

59.917

公里；本次招标的

220KV

电缆总数量为

204.527

公里，公司中标

61.405

公里；本次招标的电缆附件总数量为

3091

套，公司中标

621

套；本次招标的

110

（

66

）

KV

导地线总数量为

20925.303

吨，公司中标

1731.08

吨；本次招标的

220KV

导地

线总数量为

29415.413

吨，公司中标

2965.991

吨

;

本次招标的

500KV

导地线总数量为

20440.99

吨，公司中标

1973.39

吨。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司，其他详细内容请

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http://ecp,sgcc.com.cn/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对本公司

2012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等具体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5

日


